
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

（南审研发〔2018〕30 号）

为了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

教育部、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

意见》（教研[2013]1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校研究生培

养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目的

研究生中期考核目的是评价研究生学习成效，及时发现

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；检查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，

使绝大多数研究生毕业时能达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

的规定以及我校学位授予的要求，并对少数不宜继续攻读硕

士学位者尽早做出妥善处理。

实行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是确保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

的重要措施，是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，各学院、学科点、

导师要精心组织，坚持标准。

二、考核组织

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由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

组织。各学院按学科（类别）成立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，具

体负责考核工作。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名单报学校研究生管

理部门备案。

中期考核小组至少应有 3 名本学科（类别）的硕士生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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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组成。考核小组设组长 1 名；另设秘书 1 名，负责材料的

准备、整理、汇总等工作。

三、考核时间

2 年学制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原则上在第二学期期末进行，

3 年学制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原则上在第三学期期末进行。

研究生如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参加中期考核，应事先提

出书面申请，经导师签署意见，所在学院领导审核，报学校

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允许延期，但必须参加所在

学院安排的延期考核。

已办理休（停）学手续的研究生，中期考核原则上与下

一届研究生同期进行。

四、考核内容

1．思想政治表现：主要从研究生政治素质、治学态度、

道德修养、集体观念、组织纪律等方面考核研究生品行是否

达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。

2．课程学习成绩：主要检查研究生入学以来执行个人

培养计划情况，所修各门课程的成绩和完成学分情况。若有

学位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2.0，或未完成各模块课

程应修学分的情况，需特别注明并写明具体完成时间、计划

等。

3．科研情况：着重考核研究生发表论文情况、获奖情

况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或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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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社会实践：研究生应参加培养方案规定的社会实践

活动，凭实践单位出具的岗位考评表和成绩作为完成社会实

践的证明和成绩，合格者获得学分。

学术学位研究生参加校内与本专业相关的“助管”和“助

教”，可凭相关部门出具的岗位考评表和成绩作为完成社会

实践的证明和成绩，合格者获得学分。

工作已满 2 年的研究生可不再参加社会实践，但须以修

其他课程所获学分替代。

5．身心状况：研究生身心健康，可以继续从事学位论

文的研究工作。

五、考核程序

1．研究生填写《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相关成果须附复印件，并请导师签字确认。

2．考核小组对研究生逐个进行综合评议，并给出考核

结果。

3．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中期考核结果进行审核，

尤其对考核结果为 B、C 等级的研究生要进行慎重审查，由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在考核表上签署意见。

六、考核结果及处理

考核结果分为如下三个等级：

A 合格，同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。

评定标准：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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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健康，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；并达到下列条

件：

Ⅰ. 按个人培养计划要求，课程成绩合格并取得相应学

分；

Ⅱ. 学位课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.0；

Ⅲ. 参加社会实践并获得学分，或虽未曾参加社会实践，

但已拟定可行的社会实践计划；

Ⅳ. 有相应的科研能力。发表过论文（本人须以南京审

计大学名义发表）；或参加过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研究；或

具有科研潜质和创新能力（参加“助研”的研究生应取得导

师出具的相关证明）。

中期考核等级为 A 者，可按个人培养计划进入学位论文

写作阶段。

B 不合格，重新考核。

评定标准：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；

身心健康，能继续从事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。但未完全达到

上述Ⅰ—Ⅳ条件。

中期考核等级为 B 者，应在一个月后重新考核。重新考

核通过者，继续攻读相应学位；重新考核不合格者，终止培

养。

C 不合格，终止培养。

评定标准：思想政治方面有严重错误；或身体和心理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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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状况较差，无法继续从事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；或课程

学习成绩、科研能力等较差，没有培养潜质。

  中期考核等级为  C  者，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给予

当事人一次申辩的机会并进行复评。复评结果仍为  C  等级者，

终止培养。

七、其他

  1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拥有研究生“终止培养”的最终

裁决权。

  2．中期考核终止培养的研究生，按《南京审计大学硕

士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相关条款处理。

  3．中期考核结束后，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应在规定时间

内将《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》（附件  1）、《硕士研究生

中期考核结果汇总表》（附件  2）交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备

案。

  八、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具体细则。

  九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

负责解释，原《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》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：

1. 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

2.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结果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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